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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

厅印发了《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》，并发出通

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《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》主要内容如下。 

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是维护资本市场秩序、有效发挥资本市场

枢纽功能的重要保障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党

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资本市场执法司法体系建设，

依法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取得积极成

效。同时，在经济金融环境深刻变化、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深

化背景下，资本市场违法行为仍较为突出，案件查处难度加大，

相关执法司法等工作面临新形势新挑战。为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

高质量发展，现就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方向，坚持建制度、不干预、零容

忍，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，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

动体制机制，提高执法司法效能，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为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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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建设规范、透明、开放、有活力、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有力

支撑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——坚持零容忍要求。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，加

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，加强诚信约束惩戒，强化震慑效应。 

——坚持法治原则。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坚持严格

执法、公正司法，统一标准、规范程序，提高专业化水平，提升

透明度，不断增强公信力。 

——坚持统筹协调。加强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与公安、司

法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有关地方的工作协同，形成高效打击证券

违法活动的合力。 

——坚持底线思维。将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与有效防

范化解风险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相结合，加强重点领域风

险排查，强化源头风险防控，严防风险叠加共振、放大升级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到 2022 年，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

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，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

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，证券违法犯罪成本显著提高，

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，投资者权利救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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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道更加通畅，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。到 2025 年，资本市场

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，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更加健全，

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、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，行政执法与刑

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，崇法守信、规范透明、开放包容的良好资

本市场生态全面形成。 

二、完善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 

（四）完善证券立法机制。充分运用法律修正、法律解释、

授权决定等形式，提高证券领域立法效率，增强法律供给及时性。 

（五）加大刑事惩戒力度。贯彻实施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，

同步修改有关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，完善相关刑事司法解释和

司法政策。 

（六）完善行政法律制度。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证券法，加快

制定修订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、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、新三

板市场监督管理条例、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实施办法等

配套法规制度，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。加快制定期货法，补齐

期货市场监管执法制度短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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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健全民事赔偿制度。抓紧推进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

度实施。修改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赔偿有关司法解释，取消民事

赔偿诉讼前置程序。开展证券行业仲裁制度试点。 

（八）强化市场约束机制。推进退市制度改革，强化退市监

管，严格执行强制退市制度，研究完善已退市公司的监管和风险

处置制度，健全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。加强证券投

资基金发行和运作监管，对严重违法违规的基金管理人依法实施

市场退出，做好风险处置工作，保护基金持有人合法利益。完善

交易场所、行业协会等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自律监管制度。 

三、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

制 

（九）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机制。成立打击

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，加大对重大案件的协调力度，

完善信息共享机制，推进重要规则制定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 

（十）完善证券案件侦查体制机制。进一步发挥公安部证券

犯罪侦查局派驻中国证监会的体制优势，完善线索研判、数据共

享、情报导侦、协同办案等方面的行政刑事执法协作机制。进一



 - 5 - 

步优化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编制资源配置，加强一线侦查力量建

设。 

（十一）完善证券案件检察体制机制。根据案件数量、人员

配备等情况，研究在检察机关内部组建金融犯罪办案团队。探索

在中国证监会建立派驻检察的工作机制，通过参与案件线索会商

研判、开展犯罪预防等，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证监会、公

安部的协同配合。加强证券领域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。涉嫌重大

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时，同步抄送检察机关。 

（十二）完善证券案件审判体制机制。充分利用现有审判资

源，加强北京、深圳等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金融审判工作力量建

设，探索统筹证券期货领域刑事、行政、民事案件的管辖和审理。

深化金融审判专业化改革，加强金融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。落实

由中级法院和同级检察院办理证券犯罪第一审案件的级别管辖。

加大行政处罚、司法判决的执行力度。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和专业

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专门机制。 

（十三）加强办案、审判基地建设。在证券交易场所、期货

交易所所在地等部分地市的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、审判机关设立

证券犯罪办案、审判基地。加强对证券犯罪办案基地的案件投放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32


